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校園霸凌事件檢核表 
(依 109年 7月 21日頒布準則審查) 

國立員林農工學校：      案  檢視時間：  年  月   日 

項

次 
檢視項目 

檢視

結果 
辦理情形 相關規定 

1 
是否於知悉後 24小時內

完成校安通報初報？ 

□是 

□否 
 

校園霸凌防制

準則第12條 

2 

學校於接獲申請調查或

檢舉時，應於 20日內以

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

人是否受理。 

□是 

□否 
 

校園霸凌防制

準則第17條 

3 

是否於受理申請後 3 日

內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

應小組會議？ 

□是 

□否 
 

校園霸凌防制

準則第19條 

4 

學校應組成防制校園霸凌

因應小組，以校長為召集

人，其成員應包括教師代

表、學務人員、輔導人員、

家長代表、學者專家、學

生代表(高級中等以上學

校之小組成員)?  

□是 

□否 
 

校園霸凌防制

準則第10條 

5 

學校調查(訪談)時是否

給予雙方當事人（或法

定代理人）陳述意見之

機會？ 

□是 

□否 
 

校園霸凌防制

準則第21條 

6 
當事人為未成年時，調查

或參加會議是否徵得法定

代理人同意並陪同？ 

□是 

□否 
 

校園霸凌防制

準則第21條 

7 

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

會議決議結果是否完成

校安通報續報？ 

□是 

□否 
 

校園霸凌防制

準則第12條 

8 

調查過程中，是否保障行

為人及被霸凌人之學習

權、受教育權、身體自主

權及人格發展權？ 

□是 

□否 
 

校園霸凌防制

準則第20條 

9 
是否宣導參與本案調查
相關人員均負有保密義
務？ 

□是 

□否 
 

校園霸凌防制

準則第22條 

10 

學校是否對當事人及其

他關係人實施專業輔

導？ 

□是 

□否 
 

校園霸凌防制

準則第29條 

11 

學校是否於受理申請調

查、檢舉、移送之次日

起 2 個月內完成調查；

必要時，延長以二次為

限 (每次不得逾一個

月)，延長時是否通知申

□是 

□否 
 

校園霸凌防制

準則第25條 



項

次 
檢視項目 

檢視

結果 
辦理情形 相關規定 

請人及行為人? 

12 

學校是否於接獲前項調

查報告後二個月內，自

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

依相關法律、法規或學

校章則等規定處理(移

教評會、考核會或學生

獎懲會等依法組成之委

員會審議)? 

□是 

□否 
 

校園霸凌防制

準則第25條 

13 

是否以將處理之結果

(調查報告)，以書面載

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

人、檢舉人及行為人? 

□是 

□否 
 

校園霸凌防制

準則第25條 

14 

是否告知雙方當事人（或

法定代理人）對調查結果

不服時之申復方式及期

限？ 

□是 

□否 
 

校園霸凌防制

準則第 26條 

15 

受理申復後，是否組成審

議小組，並於三十日內作

成附理由之決定，以書面

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。另

申復有理由時，是否由學

校召開校園霸凌因應小組

會議重為決定 

□是 

□否 
 

校園霸凌防制

準則第 26條 

無申復者本項

免填 

16 

學校受理校園霸凌事件處

理完成，調查報告經防制

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議決

後，應將處理情形、調查

報告及防制校園霸凌因應

小組之會議紀錄，報所屬 

主管機關辦理解管 

□是 

□否 
 

校園霸凌防制

準則第 33條 

 


